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2009 英語英語英語英語即席演講即席演講即席演講即席演講比賽比賽比賽比賽辦法辦法辦法辦法 
 一一一一、、、、活動目的活動目的活動目的活動目的 ：：：：為因應國際化趨勢，提昇本校學生英語學習興趣，藉此鼓勵學生運用英語技能並提昇表達能力，以增進英語教學的效果，特舉辦本次比賽。 二二二二、、、、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主辦單位：：：：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語言教學中心（協辦單位：應用外語系）。 三三三三、、、、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報名資格：：：： 凡具備中華民國國籍無雙國籍之本校在學學生，不限科系班級皆可報名參加。  

(註：曾在英語系國家累計居住或就學半年以上者，不得參加本次比賽，以示公平。)  歡迎共同科英文任課老師先於各班初選後推薦 1-2位學生參賽。 四四四四、、、、比賽組別比賽組別比賽組別比賽組別：：：： 分主修外語學生組與非主修外語學生組，每組報名人數以 30人為限。 五五五五、、、、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 98年 4月 21日 17:00止，若報名人數提早額滿則以抽籤決定之。 六六六六、、、、報名報名報名報名方式方式方式方式：：：：報名表請上學校首頁下載或至外語學習園區索取，填妥後繳交至四期 1F外語學習園區報名處。若為班級推薦代表參賽，請先由英文任課老師於推薦欄簽名。 七七七七、、、、比賽時間比賽時間比賽時間比賽時間：：：：98 年 4月 29日（星期三）14:00～17:00（報到：13:20-13:50，請攜帶學生證或身分證準時報到，違者一律視同棄權。） 八八八八、、、、比賽地點比賽地點比賽地點比賽地點：：：：AFL31（紅樓三樓） 九九九九、、、、比賽規則比賽規則比賽規則比賽規則：：：：  

1. 參賽者於報到時當場抽出場序號，並依出場序於上台前十分鐘抽籤決定題號進行準備。 

2. 每位參賽者演講時間以三分鐘為限，超出則依規定扣分。 

3. 可自備(電子)字典及資料於準備室查用，上台時不得攜帶任何講稿或小抄。 

4. 當天賽程結束後將直接公布成績並頒發獎項，若得獎人未能在場或派人代領獎項，主辦單位將取消其得獎資格並將名次遞補。 

5. 比賽結果將分別選出各組優勝前六名，頒發獎項，另依總分選出兩組中最優勝者一名，代表本校參加隔年之全國大專院校英語演講比賽，其權利義務詳見注意事項 3。  十十十十、、、、評分標準評分標準評分標準評分標準：：：：各組採同評分基準：：：：語言表達能力佔 50%；；；；內容佔 40%；；；；儀態佔 10%。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評審委員評審委員評審委員評審委員：：：：敦請本校英文老師或外籍老師擔任之。 十十十十二二二二、、、、獎勵辦法獎勵辦法獎勵辦法獎勵辦法：：：：凡非應外系參賽者可獲外語學習護照 3點，賽後各組分別選出優勝學生六名，獎 項分別為：第一名：禮券參仟伍佰元整、獎狀乙只； 第二名：禮券貳仟伍佰元整、獎狀乙只； 第三名：禮券壹仟伍佰元整、獎狀乙只； 第四~六名：高級英漢字典乙本、獎狀乙只。 十三十三十三十三、、、、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1. 主辦單位將於 4月 22日於學校首頁公告參賽名單及賽前通知，請報名同學自行上網下載並詳閱內容，以免權益受損。 

2. 報名後未出席之參賽者名單將交由其任課英文老師或導師於平時分數斟酌扣分。 

3. 本次比賽選出之最優勝者，其義務為接受培訓並出席隔年之全國大專院校英語演講比賽，履行義務後將頒發禮券參千元整以資鼓勵。若遇優勝者畢業之情事，則由第二名遞補之。  

4. 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得適時修正補充之，並於比賽前公開說明，若有任何問題，請電洽語言中心(05)631-5833 洪珮凌助理。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2009 英語英語英語英語即席演講即席演講即席演講即席演講比賽報名表比賽報名表比賽報名表比賽報名表 

(中文) 
報名組別 

□ 應外組 

□ 非應外組 
姓名 

(英文同護照拼音)  
報名編號 

 

(主辦單位填寫) 

學制 
□ 四技 □ 二技 □ 研究所 

□ 日間 □ 夜間 □ 進修學院 
學號 

 

 

科系/班級 ____________________科系(所) ＿＿年級 ＿＿班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推薦老師 
 

(老師簽章) 

※以上資料請務必以正楷詳細填寫。 

 

※以下請參賽者同意後勾選，並簽名以示負責。 

□我符合報名資格，若經查證有違反情事，將主動放棄參賽及得獎資格。 

□我已詳閱本次競賽辦法並願意遵守比賽規則。 

□我願履行參賽者之權利與義務，並尊重評審結果。

Signature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 

 

備註： 

1. 填妥報名表之各項資料後，請繳交至外語學習園區辦公室(四期教學大樓 1F)。 

2. 若有任何問題，請電洽 (05)631-5833 洪珮凌助理或來信 ltc@nfu.edu.tw 詢問。 

 

                                            語言中心 2009.04.09 


